
訪談同意書(受害者本人) 

您好： 

  我是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０００，受到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辦理「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

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計畫之訪談。謝謝您願意接受此訪談。 

  訪查之目的為透過您揭露過往的侵害經驗，探究我們校園、機構、社會、文化、制度等之缺失或弱點，

進而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讓所有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可以更有效預防、辨認、處理及舉報兒少受性侵

害等情事，以建立兒少安全的環境文化。所以您的經驗非常可貴，感謝您的付出。 

一、 訪談進行方式： 

原則上進行個別深度訪談 1次，每次約 60分鐘，可視個別狀況彈性調整。 

二、 訪談員之背景： 

訪談員乃受過本計畫培訓之具有諮商或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專任輔導教師證照者。 

三、 參與者權益： 

1. 錄音： 

訪談過程中將在徵得您的同意下全程錄音，視您的需求得隨時暫停/停止錄音。錄音資料僅做為本計

畫資料研究、分析、建議及預防兒少性侵事件發生之用，將於研究結束後二年內全數銷毀，敬請安

心。 

2. 保密協定： 

本計畫依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守則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訪談資料將依相關法令以適當安

全維護措施妥善保存，未來在資料呈現上，不會出現任何足以辨識您的個人訊息。您所分享的經驗

僅做為資料分析及學術研究之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未來若有其他形式的運用，皆須先經過您的

同意。 

3.退出訪談權利： 

您在接受電話訪談、書面訪談或面談之過程中，皆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要退出此計畫，且無義務

告知退出原因之權利，您的退出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後果，或影響到您其他方面的權益（例如：工作

或學習評價）。 

4.您的感受與需求是我們在意的，所以進行面訪時，您可以選擇訪談員的性別，也可以單獨或由家

人、朋友陪同出席，也可以帶著您的寵物出席陪伴。 

5.通報：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規定，本案訪查員若在訪談中知悉您當年在遭受性侵害犯罪情事時未

曾通報，訪查員在訪談結束後依法須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通報後，您是否要接

受心理資源資源與司法補(扶)助，會完全尊重您的決定。 

 

若受訪者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與訪談者聯繫，誠摯邀請您參與本次訪談，若已明

瞭本研究內容、程序與權益，同意參與訪談，請於下方簽名。 

受訪者：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簽名 )  訪談員：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簽名 ) 

日期：  年  月  日 

 



青少年參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之訪談未成年人及家長知情同意書 

您好： 

我是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０００，受到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辦理「兒少安置機構及校

園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計畫之訪談。本案主要目的是透過訪查 500 人次兒少性侵受害者，探討我們社

會、文化、制度等系統性之缺失或弱點，進而以具體可行之作為，改善全國不同類型兒少安置機構及校

園的安全環境，讓政府能更有效預防、辨認、處理及舉報兒少受性侵害等情事，建立兒童安全的環境文

化。您的孩子的經驗非常可貴，感謝您的付出。 

一、訪談進行方式：原則上進行個別深度訪談 1次，每次約 60分鐘，可視個別狀況彈性調整。 

二、訪談員乃受過本計畫培訓之具有諮商或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專任輔導教師證照者。 

三、參與者權益與倫理： 

1. 錄音： 

訪談過程中將在徵得您的孩子同意下全程錄音，視您的需求得隨時暫停/停止錄音。錄音資料僅

做為本計畫資料研究、分析、建議及預防兒少性侵事件發生之用，將於研究結束後二年後全數

銷毀，敬請安心。 

2. 保密協定： 

本計畫依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守則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訪談資料將依相關法令以適

當安全維護措施妥善保存，未來在資料呈現上，不會出現任何足以辨識您的孩子個人訊息。您

的孩子所分享的經驗僅做為資料分析及學術研究之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未來若有其他形式

的運用，皆須先經過您及孩子的同意。 

3. 退出訪談權利： 

您的孩子在接受電話訪談、書面訪談或面談之過程中，皆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要退出此計

畫，且無義務告知退出原因之權利，退出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後果，或影響到他其他方面的權益

（例如：工作或學習評價）。 

4. 您的孩子的感受與需求是我們在意的，所以進行面訪時，可以選擇訪談員的性別，也可以單

獨或由您或朋友陪同出席，也可以帶著他的寵物出席陪伴。 

5. 通報：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本案訪查員若在訪談中知悉您的孩子當年在遭受性侵害犯罪情事時未

曾通報，訪查員在訪談結束後將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通報後，您是否要接

受心理諮商資源與司法補(扶)助，會完全尊重您及您孩子的決定。 

 

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與勵馨基金聯繫，誠摯邀請您的孩子參與本次訪談，若

已明瞭本研究內容、程序與權益，同意讓您的孩子參與訪談，請於下方簽名。 

    家長：_____               (簽名) 

訪談員：    ___      _________(簽名) 
   受訪者：_______ _____    _ (簽名) 

 

                               日 期 ：   年    月    日 



訪談同意書(受害者的重要他人) 

您好： 

  我是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０００，受到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辦理「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

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計畫之訪談。謝謝您願意接受此訪談。 

  訪查之目的為透過您揭露過往經驗，探究我們校園、機構、社會、文化、制度等之缺失或弱點，進而

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讓所有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可以更有效預防、辨認、處理及舉報兒少受性侵害等

情事，以建立兒少安全的環境文化。所以您的經驗非常可貴，感謝您的付出。 

一、 訪談進行方式： 

原則上進行個別深度訪談 1次，每次約 60分鐘，可視個別狀況彈性調整。 

二、 訪談員之背景： 

訪談員乃受過本計畫培訓之具有諮商或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專任輔導教師證照者。 

三、 參與者權益： 

1. 錄音： 

訪談過程中將在徵得您的同意下全程錄音，視您的需求得隨時暫停/停止錄音。錄音資料僅做為本計

畫資料研究、分析、建議及預防兒少性侵事件發生之用，將於研究結束後二年內全數銷毀，敬請安

心。 

2. 保密協定： 

本計畫依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守則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訪談資料將依相關法令以適當安

全維護措施妥善保存，未來在資料呈現上，不會出現任何足以辨識您的個人訊息。您所分享的經驗

僅做為資料分析及學術研究之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未來若有其他形式的運用，皆須先經過您的

同意。 

3.退出訪談權利： 

您在接受電話訪談、書面訪談或面談之過程中，皆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要退出此計畫，且無義務

告知退出原因之權利，您的退出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後果，或影響到您其他方面的權益（例如：工作

或學習評價）。 

4.您的感受與需求是我們在意的，所以進行面訪時，您可以選擇訪談員的性別，也可以單獨或由家

人、朋友陪同出席，也可以帶著您的寵物出席陪伴。 

5.通報：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規定，本案訪查員若在訪談中知悉受害者當年在遭受性侵害犯罪情事

時未曾通報，訪查員在訪談結束後依法須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通報後，受害者

是否要接受心理資源資源與司法補(扶)助，會完全尊重受害者的決定。 

若受訪者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與訪談者聯繫，誠摯邀請您參與本次訪談，若已明

瞭本研究內容、程序與權益，同意參與訪談，請於下方簽名。 

受訪者：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簽名 )  訪談員：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簽名 ) 

日期：  年  月  日 



受訪大綱 (第一式、受訪者為受害本人) 

一、訪談員說明與自我介紹。 

訪談員：感謝受訪者參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一案。

您的受訪對台灣社會未來能建立兒童及青少年友善、安全的環境文化有重大的貢獻。我是台灣輔導與諮

商學會的會員 000，被指派來訪談您，我同時也是心理師/社工師/輔導教師。我們的訪談大概會進行 60

分鐘左右的時間。 

二、受訪人基本資料：請簡單描述您自己，包括年紀、就學、種族或工作現況 

三、您的受害經驗 

1.請告訴我們您的受害經驗 

2.案件發生時，您當時的經驗與感受是什麼？ 

3.現在您怎麼看待發生在您身上的事？ 

四、機構求助經驗 

1. 您在上述事件發生後，有向任何人或單位揭露或求助嗎？ 

(1) 如果沒有，是因為？ 您的考量是？ 

(2) 如果有，您向誰或處室揭露或求助？(如：同學、朋友、學校、醫療、警察、司法、輔導人

員、社工、老師、家人、機構、機構管理人員等)  

(3) 您的揭露/求助對象知道此事後做了什麼？ 

2. 揭露/求助的經驗及感受 

(1) 在您揭露/求助過程中，前述對象有讓您感到困惑/困擾的作為嗎？如果有，哪些作為對你

造成困擾呢？ 

(2) 在您揭露/求助過程中，前述對象有做過讓您覺得有幫助的作為嗎？如果有，是哪些作為？ 

3. 就上述揭露或求助經驗而言，您覺得學校或機構可以改善那些方面，以便減少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或協助受害者加速心理復原？ 

4. 您有其他要補充的嗎？ 

  



受訪大綱（第二式、受訪者為兒少性侵受害人重要他人）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與受害人的關係 

1. 受訪人基本資料：請簡單描述您自己，包括年紀、就學、種族或工作現況 

2. 您與受害人的關係：請簡單描述您與受害人的關係。 

3. 您知道受害人目前的狀況嗎？如：現在年齡、求學、工作、婚姻或家庭等現況等。 

二、受訪者對受害人兒少性侵事件的瞭解 

1. 您是如何知曉受害人的性侵受害經驗的？ 

2. 請談談您所知道的兒少性侵事件事發經過。 

3. 受害人除了告訴您之外，她/他曾經向誰或什麼單位揭露或求助過嗎？ 

4. 如果他／她都沒有向其他任何人或任何學校或機構揭露或求助，您知道原因嗎？ 

（1） 不知道該事件是性侵 

（2） 不知道可以揭露或求助 

（3） 受害人選擇不揭露/求助，考量為何？ 

5. 您知道受害人當時及現在如何看待前述兒少性侵事件嗎？ 

（1） 受害人當時的想法 

（2） 受害人現在的想法 

三、對受害人揭露/求助經驗的理解或觀察 

1. 請告訴我們您所知曉的她/他求助的經驗及感受 

（1） 學校或機構如何協助他/她？ 

（2） 他/她的經驗及感受？ 

2. 在受害人向學校或機構揭露/求助過程中，您知道學校或機構的哪些作為最令受害人感到困惑或困擾？ 

3. 在受害人向學校或機構揭露/求助過程中，您知道學校或機構的哪些作為最讓受害人覺得受用？ 

四、受訪者自身評估 

1. 受害人對學校或機構的揭露或求助過程中，在您的的理解裡，印象最深刻的是？ 

2. 您認為受害人當時揭露或求助的學校或機構做得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再精進的地方是？ 

五、 對受害者未能親身受訪之理解 

1. 您知道受害者何以未能親身受訪嗎？ 

（1） 時空不允許，如人在國外、工作繁忙 

（2） 創傷猶在，狀態仍須調適方能面對 

（3） 擔心社會眼光 

（4） 不想回憶或陳述該性侵事件 

（5） 擔心二度傷害 

（6） 不瞭解/不信任本訪查計畫 

（7） 家人反對 

（8） 其他 

2. 上一題若為「家人反對」，家人反對受害人接受訪談之考量？ 

（1）家人擔心受害人受到二度傷害 

（2）家人擔心社會眼光 

（3）家人不願承擔受害人接受訪談或參與本計畫的後果 

（4）家人不瞭解/不信任本訪查計畫 

（5）其他 

六、您有其他要補充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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